
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省直分中心
关于发行公积金联名卡的通知

分中心各缴存单位：

为方便缴存职工公积金查询、对帐,省直分中心根据《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我中心开始办理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单位办卡银行的确定

省直分中心委托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三家银行为省直分中心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办理银行，建行缴存单位均办理公积金龙卡，工行缴存单位办理公积金牡丹卡，中行缴存单位办理公积金长城卡。

二、单位做好个人基本信息核对，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收集工作工作。

缴存单位应在收到本通知10个工作日内，到缴存银行拷贝单位清册及《武汉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申请表》，核对职工个人姓名和身份号信息，如有问题尽快到缴存银行进行修改，对多个帐户及时办理并户。核查无误后，填写《武汉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申请表》加盖公章，并收集职工身份证复印件按填表顺序附表后，交到省直分中心归集科。
三、住房公积金联名卡的功能
联名卡是缴存住房公积金有效凭证。在办理公积金提取、贷款等公积金业务时出示并使用，并对持卡人出示有效回执。联名卡功能如下：

1、查询打印功能。联名卡是一卡双号，持卡人可以根据卡号和密码在办卡银行的多媒体机查询设备上、网上银行查询住房公积金账户和联名卡的存储情况，打印持卡人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及明细帐。

2、公积金账户转账功能。在职工申请提取时，中心审批通过后，将通过公积金账户转账到联名卡上。

3、公积金贷款还款账户功能。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以选择联名卡的账户作为还扣款的账户。
4、联名卡的功能采取逐步开通的方式实行，现开通查询、打印功能。

5、所办理的公积金联名卡免收年费、小额帐户管理费。

以上办卡最终解释权以省直分中心为准。
省直分中心联系电话：8723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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